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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调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关于政府收储公司部分土地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收储事项。 

（四）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

不影响公司持有杭州豆业的股权，对公司在杭州豆业的权益没有影响，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事前取得了我们的认可，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五）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数量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个别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满足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

将其股份额度调整至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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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进行上述调整，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提高投资回报，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3、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稳健，该项支出不

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预案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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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汇总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金志国                张翠兰                汪建成                  

 

2018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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